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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現況



解決面臨困

境，提供發

展空間

基金設置目的

(1)

一切收支納入

基金(3)

基金來源、用

途、保管、運

用、存儲之監

督及投資範圍

(4至7)

本基金受贈及投資

取得之財產，得

免依國有財產法規

定辦理之情形(8)

條例重點



2.促進開源

意願及潛

力

3.增加預算

編製與執

行彈性

4.增進資源

配置合理

性

5.自籌收入

即時因應

營運需要

條例實益

1.提高法位
階及強化
教育智庫
功能



活化經營社教機構及教研機

構，使其財務運作及經營管

理產生全新思維，發揮更多

創意，進而得以逐漸提昇經

營績效。

結語


